上海港引航员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引航员管理，提高引航员素质，保障上海港水上交通安全，保护水域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航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上海港引航员等级晋升、引航范围变更和保持引航员适任证书有效的管理活动。
第三条  上海海事局是实施本规定的主管机关。
第四条  上海港各级引航员引领船舶的种类、尺度应当满足下列条件：
（一）一级引航员可以在上海港引航区引领任何船舶；
（二）二级引航员可以在上海港引航区引领总长小于250米、吃水小于等于12米的除客船以外的船舶；
（三）三级引航员可以在上海港引航区引领总长小于180米、吃水小于等于10米的除客船、散装液化气船、散装危险化学品船以外的船舶。
第五条  上海港引航员晋升等级应当符合《办法》规定的条件和资格要求，并且所需的最低引领船舶艘次应当满足下列条件：
（一）持有海船无限航区500总吨及以上二副适任证书的船员申请转任三级引航员的，须有助理引航不少于200艘次的资历；持有海船无限航区一等船长、大副适任证书的船员申请转任三级引航员的，须有助理引航不少于150艘次的资历。
（二）三级引航员晋升二级引航员的，担任三级引航员期间引领船舶不少于500艘次；持有海船无限航区一等船长适任证书的船员申请转任二级引航员的，须有助理引航不少于150艘次的资历。
（三）二级引航员晋升一级引航员的，担任二级引航员期间引领船舶应不少于450艘次；持有海船无限航区一等船长适任证书的船员申请转任一级引航员的，须有助理引航不少于150艘次的资历。
第六条  非上海港的引航员申请转任上海港引航员，应当符合《办法》规定的条件和资格要求，并且见习引领船舶不少于100艘次。
第七条　申请引航员适任证书再有效的，5年内引领船舶应当不少于100艘次。
第八条  担任上海港引航员前，应当通过上海船舶交通服务系统（VTS）培训，并经评估合格。
第九条  引航员中断引领船舶12个月及以上，重新引领船舶之前，应当符合《办法》规定的条件和资格要求，并且见习期间见习引领船舶不少于15艘次。
第十条  引航机构应当于每年一月底前将引航员上一年培训、适任证书、引航资历、安全记录以及健康状况等信息报上海海事局船员管理处备案。
第十一条  上海海事局相关业务处室及各分支海事局应当将涉及引航员的安全记录每季度通报给上海海事局船员管理处。行政处罚系统或事故统计系统等信息系统能提供引航员安全记录的，可免除通报要求。
第十二条  引航员在任职期间发生承担对等责任、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的重大及以上水上交通事故，在发生事故前的本等级引航资历不能作为申请考试、评估的引航资历，引航资历自发生事故后重新开始计算。
第十三条  发生以下情形，引航员在晋升等级、申请适任证书再有效或中断引领船舶12个月及以上重新引领船舶时，所需的最低引领船舶艘次应在满足本规定第五条、第七条、第九条要求的基础上每扣证1个月增加5艘次：
（一）除本规定第十二条外，其他未按照水上交通安全和防治船舶污染操作规则引领船舶，受到海事部门扣留引航员适任证书行政处罚的；
（二）引航员在任职期间发生承担对等责任、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的重大及以上水上交通事故，但在发生事故前无本等级引航资历的。
第十四条　本规定所称的上海港引航区系指上海港港界范围及洋山深水港区范围从事引航作业的水域。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2025年XX月XX日起施行，《上海海事局关于发布<上海港引航员等级晋升管理规定>的通知》（沪海船员〔2014〕407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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